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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為提升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之生活品質，與其照顧品質，並緩
解相關照顧衍生之服務營運壓力，福利部於114年公告「114年
強化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計畫」(下稱本計畫)擬定
下列三項相關補助，以期提升相關服務量能： 

⚫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機構加強照顧費(機構式服務) 
⚫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社區加強服務費(社區式服務) 
⚫擴增行為輔導團隊服務量能 



二-1、單位應辦事項_機構式 (摘自計畫P3~P4)

依據本計畫公告機構式服務嚴重情緒行為困難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完成1
至4應辦理事項，得補助「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機構加強照顧費（機
構式服務）」：

1. 機構針對使用「情緒行為照顧負荷分級表」篩檢結果為第三級、第二
級個案，連結中央、縣市委辦或補助之行為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學
者至機構進行輔導。

2. 機構應依前述輔導所提建議及策略，擬訂正向行為支持計畫，落實執
行，定期評估及修正支持計畫，並留有紀錄。

3. 機構訂有嚴重情緒行為個案之服務流程。

4. 機構工作人員曾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教育訓練（包含直接照顧人員版、
中階主管版及負責人版）完訓率達百分之六十。



二-1、單位應辦事項_社區式 (摘自計畫P6~P7)

依據本計畫公告社區式服務嚴重情緒行為困難照顧之身心障礙者，完成1
至4應辦理事項，得補助「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社區加強照顧費（社
區式服務）」：

1. 服務單位使用「情緒行為照顧負荷分級表」，篩檢服務單位內所有個
案，並連結縣市委辦或補助之行為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學者進行
介入輔導。

2. 服務單位針對篩檢結果為第三級、第二級個案，依輔導單位擬定之正
向行為支持計畫及策略落實執行，並留有紀錄。

3. 服務單位至少一名工作人員（曾）有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教育訓練三小
時完訓。

4. 服務單位訂有嚴重情緒行為個案之服務流程。



二-2、單位應辦事項時序示意圖

114年12月4日
社家署核定計畫

114年5月起

各單位聘請專
家學者或行為
輔導團隊至機
構輔導，並提
出建議與策略

114年5-7月
各單位依專家學者
或輔導團建議擬定
計畫、策略並執行

114年8-9月

縣市政府辦理
單位查核（本
市書面審查共
52家，實地輔
導共3家）

114年12月
縣市政府函報執
行成果至中央



三、補助基準 (摘自計畫P3-4)

類型 補助金額基準 補助金額上限

住宿式機構 54,000元/人 至多810,000元

日間機構 32,400元/人 至多486,000元

日住混合機構
住：54,000/人
日：32,400/人

至多810,000元

社區式服務 32,400元/人

備註1.個案服務滿6個月者，全額補助；個案服務未滿6個月，每名個案每年補助50%。
備註2.如單位應辦理事項1、3及4查核未通過，依未通過項目繳回核定該單位之加強服

務費，未通過一項繳回核定金額10%，最高繳回核定經費30%。



四-1、受查對象

⚫本市55家（18家住宿機構、14家日間服務機構、19家社區日間
作業設施、2家社區居住、2家社區式日間照顧），收托對象略以
新制1類智能障礙為多，新制7類肢體障礙合併智能障礙者次之，
亦有1類自閉症或合併智能或自閉症之多重障。

⚫詳細受查名單、日期、地點見雲端查核表 
   (https://reurl.cc/6qEMWZ) 



四-2、中央規定查核方式_機構式(摘自計畫P6)
辦理期程 組成輔導查核團隊 查核項目

114年
9月底前

⚫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邀集實務專家或學者
組成查核輔導團隊

⚫ 團隊組成人數3人：
1. 2人為外聘委員且為身

心障礙領域或熟悉情
緒行為問題專家

2. 1人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熟悉本案人員(機
構承辦人)

1. 檢閱個案「情緒行為照顧負荷分級表」篩檢結果。
2. 檢閱針對篩檢結果為第三級、第二級個案，機構工作人員三

個月內之行為觀察紀錄。
3. 檢閱中央、縣市委辦或補助之行為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學

者至機構進行輔導資料(如會議紀錄、個案研討紀錄等)。
4. 針對篩檢結果為第三級、第二級個案，檢閱機構擬定之正向

行為支持計畫、定期評估資料、個案研討會議紀錄及各項策
略執行紀錄，確認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及策略，是否落實執行。

5. 前述各項策略執行紀錄需包含執行何項策略、執行時間、個
案行為反應(成效)。

6. 檢閱機構訂定之嚴重情緒行為個案服務流程。
7. 檢閱機構工作人員曾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教育訓練(包含直接照

顧人員版、中階主管版及負責人版)佐證資料，工作人員包含
社會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教保員、本國籍生活服務員、組
長、督導、院長、主任。



四-2、中央規定查核方式_社區式(摘自計畫P9)
辦理期程 組成輔導查核團隊 查核項目

114年 
8月底前 

⚫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邀集實務專家或學者
組成查核輔導團隊

⚫ 團隊組成人數3人：
1. 2人為外聘委員且為身

心障礙領域或熟悉情
緒行為問題專家

2. 1人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熟悉本案人員(機
構承辦人)

1. 檢閱個案「情緒行為照顧負荷分級表」篩檢結果。
2. 檢閱篩檢結果為第三級、第二級個案，服務單位工作人員三

個月內之行為觀察紀錄。
3. 檢閱行為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學者至服務據點進行輔導之

相關資料（如會議紀錄、個案研討紀錄等） 。
4. 檢閱工作人員執行行為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學者擬定之策

略相關紀錄，紀錄需包含執行何項策略、執行時間、個案行
為反應（成效），確認行為輔導團隊所提正向行為策略，是
否落實執行。

5. 檢閱服務單位受訓資料，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員接受嚴重情緒
行為相關課程達三小時。工作人員包含督導、社會工作人員、
教保員、生活服務員。

6. 檢閱服務單位辦理工作人員知能提升、正向情緒行為支持專
業等教育訓練辦理紀錄。

7. 檢閱服務單位訂定之嚴重情緒行為個案服務流程 。



四-3、查核當日流程

時間 辦理事項

3~5分鐘 受查單位代表自我介紹(單位及當日受查
人員)、單位正向支持服務辦理方式簡介

(1個案/1.5小時場次) 75分鐘
(2~3個案/2小時場次) 105分鐘
(4~5個案/2.5小時場次) 135分鐘
(7個案以上/4小時場次) 225分鐘
**預估每案至少可檢視20分鐘

• 資料檢閱
• 委員詢問&單位回應(一個單位工作人

員負責一個外聘委員)
• 社會局承辦現場協助單位回應及處理現

場臨時需求

最後10分鐘(可依現場狀況調整) • 結果評定、相關建議回饋
• 宣讀結果並請單位現場確認



四-4、查核分工_機構式(依查核表分)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
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一 機構針對使用「情緒
行為照顧負荷分級表」
篩檢結果為第三級、
第二級個案，連結中
央、縣市委辦或補助
之行為輔導團隊或實
務專家、學者至機構
進行輔導。

1.檢閱個案「情緒行為照
顧負荷分級表」篩檢結
果。

社會局 查核前10日，
機構繳交資料，
社會局預審，
查核當日備用

1.篩檢表
2.申請個案名
冊

3.專家學者或
輔導團輔導
佐證資料

本項查
核未通
過，扣
補助經
費10%

2.檢閱中央、縣市委辦或
補助之行為輔導團隊或
實務專家、學者至機構
進行輔導資料（如會議
紀錄、個案研討紀錄
等）。

外聘委員 查核當日檢閱



四-4、查核分工_機構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二 機構應依前述輔導
所提建議及策略，
擬定正向行為支持
計畫，落實執行，
定期評估及修正支
持計畫，並留有紀
錄。

1.檢閱針對篩檢結果為第三
級、第二級個案，機構工
作人員三個月內之行為觀
察紀錄。

2.檢閱針對篩檢結果為第三
級、第二級個案，檢閱機
構擬定之正向行為支持計
畫、定期評估資料、個案
研討會議紀錄及各項策略
執行紀錄，確認正向行為
支持計畫及策略，是否落
實執行。

3.前述各項策略執行紀錄需
包含執行何項策略、執行
時間、個案行為反應（成
效）。

外聘委員 1.查核前10日，
機構繳交個案
綜合能力摘要
表（或同等功
能，載有個案
基本狀態之表
件）

2.查核當日現場
查閱資料

1.個案基本
資料

2.觀察紀錄
3.計畫、評
估或專業
服務會議、
個案研討、
紀錄表…等
各項佐證
紀錄

本項查核
結果不影
響補助核
發



四-4、查核分工_機構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三 機構訂有嚴重情緒
行為個案之服務流
程。

檢閱機構訂定之嚴重情緒行
為個案服務流程。

外聘
委員

查核前10日，機
構預先繳交資料，
查核當天備用

1.服務流程
2.相關服務
使用之空
白表格

本項查核
未通過，
扣補助經
費10%



四-4、查核分工_機構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四 機構工作人員
曾接受正向行
為支持教育訓
練(包含直接照
顧人員版、中
階主管版及負
責人版)完訓率
達60%。

檢閱機構工作人員曾
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教
育訓練(包含直接照顧
人員版、中階主管版
及負責人版)佐證資料，
工作人員包含社會工
作人員、護理人員、
教保員、生活服務員、
組長、督導、院長、
主任。

社會局 1.查核前3日，機構完成
全國身障資訊整合平
台資料登錄，供本局
上網檢核

2.考量各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於年度教育訓練
安排上有其彈性，故
機構於查核時提供其
專業人員至 一百十四
年十二月底前已排定
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教
育訓練之佐證資料，
亦可採認，惟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
核銷時應要求機構檢
附專業人員接受教育
訓練證明予以佐

全國身障
資訊整合
平台

1.依中央函
示，本項
接受補件，
補件截止
日為114
年12月
31日應完
成，惟配
合中央函
報結案作
業，機構
截止期限
訂於11月
30日

2.本項查核
未通過，
扣補助經
費10%



四-4、查核分工_社區式(依查核表分)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
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一 服務單位使用
「情緒行為照顧
負荷分級表」
（附件一），篩
檢單位內所有個
案，並連結縣市
委辦或補助之行
為輔導團隊，或
實務專家、學者
進行介入輔導

1.檢閱個案「情緒行為照
顧負荷分級表」篩檢結
果

社會局 查核前10日，
查核前日，服
務單位繳交資
料，社會局預
審，查核當日
備用

1.篩檢表
2.申請個案名
冊

3.專家學者或
輔導團輔導
佐證資料

本項查
核未通
過，扣
補助經
費10%

2.檢閱行為輔導團隊或專
業人員至服務單位進行
輔導資料（如會議記錄、
案研討紀錄等）

外聘委員 查核當日檢閱



四-4、查核分工_社區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二 服務單位針對篩
檢結果為第三級、
第二級個案，依
輔導單位擬定之
正向行為支持計
畫及策略落實執
行，並留有紀錄

1. 檢閱篩檢結果為第三級、
第二級個案，服務單位
工作人員三個月內之行
為觀察紀錄

2. 檢閱工作人員執行行為
輔導團隊或實務專家、
學者擬定之策略相關紀
錄，紀錄需包含執行何
項策略、執行時間、個
案行為反應（成效），
確認行為輔導團隊所提
正向行為策略，是否落
實執行

外聘委員 1. 查核前10日，
服務單位繳
交個案綜合
能力摘要表
（或同等功
能，載有個
案基本狀態
之表件）

2. 查核當日現
場查閱資料

1. 個案基本
資料

2. 觀察紀錄
3. 計畫、評

估或專業
服務會議、
個案研討、
紀錄表…
等各項佐
證紀錄

本項查核
結果不影
響補助核
發



四-4、查核分工_社區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三 服務單位至少一
名工作人員（曾）
有接受正向行為
支持教育訓練三
小時完訓。

檢閱服務單位受訓資
料，至少有一名工作
人員接受嚴重情緒行
為相關課程達三小時。
工作人員包含督導、
社會工作人員、教保
員、生活服務員。

社會局 1. 查核前 3 日，服務
單位完成全國身障
資訊整合平台資料
登錄，供本局上網
檢核。

2. 考量各單位於年度
教育訓練安排上有
其彈性，故於查核
時提供其專業人員
至一百十四年十二
月底前已排定接受
正向行為支持教育
訓練之佐證資料，
亦可採認，惟各直
轄市、縣（市）政
府於核銷時應要求
服務單位檢附專業
人員接受教育訓練
證明予以佐證。

全國身障資
訊整合平台

1. 依中央函示，
本項接受補
件，補件截
止日為114 
年 12 月 31
日應完成，
惟配合中央
函報結案作
業，機構截
止期限訂於
11 月30 日。

2. 本項查核未
通過，扣補
助經費10% 



四-4、查核分工_社區式(依查核表分)(續)

項
目

辦理事項 查核方式/操作說明 查核委員 規劃操作方式 應備表件 備註

四 服務單位訂有
嚴重情緒行為
個案之服務流
程

檢閱服務單位訂定之
服務嚴重情緒行為個
案流程

外聘
委員

查核前10 日，服務單
位預先繳交資料，查
核當天備用。

1.服務流
程。

2.相關服
務使用
之空白
表格。

本項查核未
通過，扣補
助經費
10% 。



五、查核重點及共識凝聚

(一)本計畫個案相關資料審核之中央規定及作業規劃

說明：
1.個案相關資料審核方式及標準說明：

(1)本計畫補助依申請個案數量進行補助金額核定，故每一件個案資料皆須檢視。
(2)考量個案服務資料龐雜且形式不一，為加速查核當日審查作業，本局擬請單

位於查核10日前預先提供以下資料供委員檢視：
➢檢附申請名冊及佐證資料索引表（1式2份）
➢照顧負荷篩檢表
➢個案基本資料（綜合摘要表或同等功能表件）並標示出情緒行為支持服務
相關段落

➢服務流程實際服務使用之空白表單



範例：單位預先提供申請名冊及佐證資料索引表



範例：個案篩檢表



範例：
單位預先
提供個案
基本資料





範例：
單位預先提供服務流程
及空白表單



五、查核重點 

(二)除查核表外，本計畫單位準備之受查表件以能呈現服
務內容為主，無必備文件且格式不限。

說明：中央未就本案訂定相關表件格式，亦未訂定必須檢視之服務
文件，服務紀錄亦不影響補助核發與否；且實務上各單位使用表單
名稱並未統一，服務模式及相關表單運用亦依各單位服務狀況有所
不同，故實際查核以可確認單位實際服務狀況，即可採認辦理事項
已達成。



五、查核重點 

(三)單位受查資料採認區間之認定標準

說明：

1. 辦理事項2佐證資料之審認與補助核發評定：本案計畫查核須檢
視單位服務流程、執行紀錄等資料，惟不以單位實質執行內容為審
核補助通過與否之依據，故本事項查核結果不影響不影響補助核發，
如查核當日對單位服務有建議，僅登載於「審查意見」提供單位服
務精進之用。



五、查核重點 

(四)查核須檢視服務流程、執行紀錄等資料，惟本計畫不以單位實質執行內容為補
助與否之依據，相關服務建議，登載於「審查意見」提供單位服務精進之用。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